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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林业局关于 

2021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
 

省政府： 

根据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—2025年）》等有关规定，

现将《福建省林业局2021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》随文报送，

请审阅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林业局 

2022年 1月 5日 

    （联系人：白艺东    联系电话：18250313256）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福建省林业局文件 
 闽林综〔2022〕1号 签发人：王智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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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林业局2021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
报告 

 

2021 年以来，我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认真落实

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和省委依法治省委关于推进依

法治省的工作要求，林业法治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。 

一、完善林业地方立法。一是修订《福建省沿海防护林条例》，

省人大常委会于2021年 4月 1日审议通过。二是制定《福建省古

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》，省政府于 2021年 3月 29日审议通过。三

是开展《福建省森林条例》修订调研工作。四是开展不符合行政

处罚法、计划生育、长江流域保护内容的法规规章清理。五是认

真研究提出2022年立法计划建议。 

二、规范行政权力运行。一是实行权责清单动态调整，根据

法律法规规章变化及机构改革适时调整权责清单，梳理保留省级

林业权责事项 333 项。二是强化规范性文件管理，严格规范性文

件制定审查，审查出台规范性文件 4 件；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，

保留本局规范性文件 41件。三是会同省公安厅制定《关于建立健

全公安机关与林业部门保护森林资源协作机制的意见》，建立林业

部门与公安机关协作机制，形成保护森林资源合力。四是建立失

信约束台账，开展失信约束措施文件清理，废止规范性文件1件。 

三、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。一是进一步优化审批事项清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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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国家取消和委托下放事项的承接落实工作，承接国家委托审

批事项 2 项、取消 1 项，省级审批事项委托下放市、县（区）实

施 2 项。二是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，印发《福建省林业系统深

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实施方案》，对中央设定的15项和省级设定

的 3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全覆盖清单管理，按照直接取消审

批、实行告知承诺、优化审批服务等方式分类改革。三是简化申

报材料，推进网上行政审批系统建设，普及电子证照应用，凡是

通过电子证照可以获取的信息，一律不再要求提供相应材料。四

是提高审批效率，省级审批时限平均压缩 70%以上，即办事项占比

超过 40%；推行“不见面审批”，通过“网上办、掌上办、邮递办、

预约办”，实现了所有事项“最多跑一趟”“一趟不用跑”。五

是强化林地要素保障，成立重大项目审批工作专班，做好重大项

目涉林审批工作，及时协调解决福州机场二期、福州物流城、闽

粤联网等重大项目用林问题，主动作为服务地方发展和项目建设，

为建设项目用林提供高效优质审批服务。 

四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。一是印发年度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

点及重点普法责任清单和重要节点普法宣传清单。二是加强林业

重点法律法规宣传。委托第三方制作《森林法》宣传视频，印发

实施《福建省种子条例》学习宣贯工作方案，开展“严防森林火

灾 共建绿色家园”森林防火主题宣传，部署开展爱鸟周、保护野

生动物宣传月、世界野生动植物日、世界湿地日、自然遗产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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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树节、森林防火宣传月、种子条例宣传周等普法宣传活动。三

是做好宪法、民法典、行政处罚法、安全生产法学习宣传，印发

宪法宣传周实施方案，购买分发《宪法》《行政处罚处法》单行本

各 300 册并结合每周一学开展学习，开展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

伴”主题宣传活动。 

五、强化森林资源保护。一是开展2021年打击毁林专项行动。

由省局挂牌督办 13 个重大和典型案件，全省排查图斑线索 1952

条，立行政案件 1025起。二是做好森林督查工作。截至12月底，

核查森林督查图斑 27784个，确认违法违规图斑3084个，查处到

位 3044 个，查处到位率 98.7%。三是开展打击侵犯林业植物新品

种权、松木及绿化苗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、毁林建墓殡葬突出问

题整治、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“清风行动”和“网络市场监管

专项行动”。四是部署开展林业“双打”工作，进一步强化林木种

苗质量监督抽查，保障造林绿化成效，严厉打击侵权假冒等种苗

违法行为，维护林木种苗市场公平竞争秩序。五是推进“双随机

一公开”和“互联网+监管”。将涉及市场监管领域的对林木种苗

生产经营的行政检查、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监督检查和对经营利用

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活动的监督检查等三项检查事项列入跨部

门随机抽查工作计划，并随机抽取城厢区、泉港区等 6 个区域和

11名检查人员，深入开展2021年度林业随机抽查工作，随机抽查

事项和检查成果纳入“互联网+监管”。六是加强执法能力建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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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近 500万元用于基层林业执法能力提升，加强执法业务培训，

严格执法资格管理，提升执法效能。 

六、维护林区安定稳定。一是强化涉林矛盾排查化解，有效

维护林区和谐稳定。2021年我局共办理人民群众信访事项374件、

复核信访事项 1 件，未发生较大风险的群体性上访事件，也未发

生个人极端事件和被舆论负面炒作的涉林信访事项。二是做好行

政复议应诉工作。贯彻行政复议改革精神，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不

再受理行政复议案件。2021 年以来本局行政行为未被提起行政复

议，被提起行政诉讼 1件，省高院已作出驳回再审申请。 

在肯定成绩的同时，也要看到我局法治建设工作仍存在一些

不足和困难。一是对森林资源保护宣传不够，部分林区群众和项

目业主依法用林意识不强，盗砍滥伐林木、非法侵占林地问题时

有发生。二是对项目审批后的监督方法不多、效果有限。三是林

业执法力量明显不足，森林公安管理体制调整后，基层林业执法

力量进一步弱化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林业行政执法工作的正常开

展。 

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深入开展林业法治建设。一是落实主体

责任。坚持党的领导，落实法治建设工作主体责任，加强法治工

作队伍专业化建设。二是做好林业地方立法。突出加强《福建省

野生动物保护条例》《福建省森林条例》《福建省湿地保护条例》

等立法。三是加强普法宣传。贯彻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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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贯彻落实“八五”普法规划和年度普法计划、重点普法责任清

单，强化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宪法学习宣传，深入开展《森林法》《野

生动物保护法》《种子法》等学习宣传。四是强化林业依法治理。

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运行，完善权责清单动态调整机制。做好规

范性文件制定审核管理和清理。强化执法队伍和执法能力建设，

加强执法监督指导，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，严格保

护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。五是深化简政放权工作。深化行政许

可标准化建设，完善“三集中”改革，健全行政审批运行机制，

大力推进网上审批，促进行政服务提速增效。六是维护林区安定

稳定，妥善办理涉林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案件，及时办理信访复

核案件，完善涉林纠纷调解机制。 



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月 5日印发   
 

 


